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賴柏洲教授獎助學金設置辦法 
        95年9月19日系務會議通過 
        103年8月1日系所合一更名 

第一條、宗旨 

本系賴柏洲教授為協助本系（含日間部、進修部、進修學院）與陷入困頓之學生順利完

成學業，特成立『賴柏洲教授獎助學金』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獎助對象 

（一）家境清寒之本系在學學生。 
（二）家中突然發生變故，生活產生困境，致無法繼續完成學業之本系在學學生。 

（三）清寒家庭考入本系，無註冊能力者。 

（四）須緊急救助之本系學生。 

（五）若該年度之獎助學金發放後有餘款可供使用，將可用於本校非本系需緊急救助之

學生。 

第三條、審核 

由本系勸募專款運用審查委員會審議。 

第四條、獎助名額 

本獎助學金基金來源列表如下(僅列10萬元以上捐款者)，此基金由臺北科技大學代管，

每學年度由本系勸募專款運用審查委員會依孳息之金額情形決定發放名額。 

賴柏洲 林燦輝 林呂吉容 余月嬌 黃育賢 陳建中 陳新端 鄔文杰 

3,000,000元 1,000,000元 1,000,000元 100,000元 100,000元 100,000元 100,000元 120,000元 
 

賴俊年 陳玉明 張標淦 孫卓勳 李仁貴 呂海涵 陳秀菊 劉溪南 

100,000元 300,000元 100,000元 100,000 元 100,000 元 100,000 元 100,000 元 100,000 元 
 

鄭和彬 杜欣叡 謝進男 賴俊年    本金合計 

300,000元 100,000元 100,000元 500,000 元    7,520,000元 

第五條、獎助金額 

獎助金額由本系勸募專款運用審查委員會決定之。 

第六條、申請條件 

凡符合本辦法第二條第一款獎助對象者：申請學生之學業成績中等以上，操行成績甲

等，體育、軍訓成績及格，具鄉、鎮、區公所或以上之機關所開立之低收入戶證明，且

本學期未領有其他獎助學金者。符合第二、三、四、五款獎助對象者：不受第一款條件

之限制，但需經本系或非本系系主任認證。 

第七條、申請手續 

填寫本系獎助學金申請表一份，並檢附下列證件，向本系辦公室提出申請： 

（一）本校學生學生證影印本、歷年成績影印本。 

（二）其它輔助證明影印本。 

第八條、申請期限 

每年十一月廿日至卅日止，逾期概不受理，但須緊急救助之本系或非本系學生不受此限。 

第九條、獎助學金之頒發 

由本校於每年十二月十五日前依獎助學金所需金額提息一次，交本系勸募專款運用審查

委員會發給獲獎助學生。 

第十條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